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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暨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汇鸿

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锦公司”）经营的电子通信设备贸易

业务发生部分合同执行异常可能导致公司产生损失的风险。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大风险的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中

锦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前述风险事项，采取法律措施追究客户怠于履行合同义

务带来的所有经济损失，尽最大可能保障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截至本公

告日，中锦公司已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法院已依法受理，中

锦公司为原告，涉案的金额合人民币 439,029,182.52 元。具体诉讼情况如下： 

一、 诉讼一 

（一）案件背景 

2020 年 11月 17日，中锦公司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天科技”）签订 3份《设备定制合同》，中天科技在收到中锦公司开具的 6个月银

行承兑汇票后 175个日历日内向中锦公司交货。经初步质量检测，中天科技交付

的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 

（二）起诉基本情况 

中锦公司于 2021 年 8月 12日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解除原告与被告中天科技之间于 2020 年 11 月签订的三份《设备定制合同》，判

令被告向原告退还合同项下已支付货款人民币 99,570,240 元，秦淮法院已于

2021年 8月 12日立案受理。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使案件受理后涉及本次诉讼

的财产保全能够顺利地实施,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

与豁免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办理了该诉讼事项的暂缓披露程序。中锦公司向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法院对被告的财产采取保全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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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白下路 91号 20-25楼 

法定代表人：吴毅民 

被告：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苏省如东县河口镇中天村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三）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 

2020 年 11月 17 日，中锦公司与中天科技签订三份《设备定制合同》，中锦

公司向中天科技采购多网融合应急通信基站(MIEC−30A），合同总价合计金额为

99,570,240元。上述合同签订后，中锦公司于 2020年 11月 19日向中天科技开

具了合同总额的 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双方于 2021年 7月 21日办理了货物所有

权交接手续，中天科技承诺中锦公司可要求对与合同约定不相符的货物办理退货。

因中天科技交接的货物有多项重大缺陷，符合双方合同、补充协议、承诺书约定

的“退款退货”的条件。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锦公司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中

天科技之间于 2020 年 11 月签订的三份《设备定制合同》，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

合同项下已支付货款人民币 99,570,240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诉讼二 

（一）案件背景 

2020 年 12月 22日，中锦公司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天科技”）签订 3份《设备定制合同》，中天科技在收到中锦公司开具的 6个月银

行承兑汇票后 175个日历日内向中锦公司交货。经初步质量检测，中天科技交付

的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 

（二）起诉基本情况 

中锦公司于 2021 年 8月 12日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解除原告与被告中天科技之间于 2020 年 12 月签订的三份《设备定制合同》，判

令被告向原告退还合同项下已支付货款人民币 99,570,240 元，秦淮法院已于

2021年 8月 12日立案受理。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使案件受理后涉及本次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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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产保全能够顺利地实施,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

与豁免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办理了该诉讼事项的暂缓披露程序。中锦公司向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法院对被告的财产采取保全措

施。 

原告：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白下路 91号 20-25楼 

法定代表人：吴毅民 

被告：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苏省如东县河口镇中天村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三）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中锦公司与中天科技签订三份《设备定制合同》，中

锦公司向中天科技采购多网融合应急通信基站(MIEC−30A），合同总价合计金额为

99,570,240元。上述合同签订后，中锦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5日向中天科技开

具了合同总额的 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双方于 2021年 7月 21日办理了货物所有

权交接手续，中天科技承诺中锦公司可要求对与合同约定不相符的货物办理退货。

因中天科技交接的货物有多项重大缺陷，符合双方合同、补充协议、承诺书约定

的“退款退货”的条件。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锦公司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中

天科技之间于 2020 年 12 月签订的三份《设备定制合同》，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

合同项下已支付货款人民币 99,570,240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三、诉讼三 

（一）案件背景 

2021年 3月 29 日，中锦公司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天科技”）签订 3份《设备定制合同》，中天科技在收到中锦公司开具的 6个月银

行承兑汇票后 175个日历日内向中锦公司交货。因产品相同，中天科技前期交付

的货物质量均不符合合同约定，中锦公司有理由认为中天科技即将交付的货物仍

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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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诉基本情况 

中锦公司于 2021 年 8月 12日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解除原告与被告中天科技之间于 2021年 3月签订的三份《设备定制合同》，判令

被告向原告退还合同项下已支付货款人民币 99,785,760元，秦淮法院已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立案受理。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使案件受理后涉及本次诉讼的财

产保全能够顺利地实施,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

免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办理了该诉讼事项的暂缓披露程序。中锦公司向南京

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法院对被告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原告：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白下路 91号 20-25楼 

法定代表人：吴毅民 

被告：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苏省如东县河口镇中天村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三）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 

2021 年 3 月 29 日，中锦公司与中天科技签订三份《设备定制合同》，中锦

公司向中天科技采购多网融合应急通信基站(MIEC−30A），合同总价合计金额为

99,785,760元。上述合同签订后，中锦公司于 2021年 4月 1日向中天科技开具

了合同总额的 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合同货物应于 2021年 9月 29日向中锦公司

交付。 

中天科技前期交付给中锦公司的货物，已出现质量问题，因合同产品的同一

性，中锦公司有理由认为中天科技生产的此批货物仍然不能达到质量标准。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锦公司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中

天科技之间于 2021 年 3月签订的三份《设备定制合同》，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合

同项下已支付货款人民币 99,785,760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四、诉讼四 

（一）案件背景 

    中锦公司与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集团”）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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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4 日签订三份《设备定制合同》，中利集团应当在收到中锦公司承兑汇票

后 175个日历日交货，截至本公告日，已过约定的交付期，中利集团仍未向中锦

公司交货。 

（二）起诉基本情况 

中锦公司于 2021 年 8月 12日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解除原告与被告中利集团之间于 2021年 2月签订的三份《设备定制合同》，判令

被告向原告退还合同项下已支付货款人民币 99,871,200元，秦淮法院已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立案受理。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使案件受理后涉及本次诉讼的财

产保全能够顺利地实施,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

免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办理了该诉讼事项的暂缓披露程序。中锦公司向南京

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法院对被告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原告：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白下路 91号 20-25楼 

法定代表人：吴毅民 

被告：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区 D区青年路 88号 

法定代表人：王柏兴 

（三）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 

2021 年 2月 4 日，中锦公司与中利集团签订三份《设备定制合同》，中锦公

司向中利集团采购智能自组网数据通信台站（ZDC-1），合同总价合计金额为

99,871,200元。上述合同签订后，中锦公司于 2021年 2月 7日向中利集团开具

了合同总额的 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中利集团应在收到中锦公司支付的承兑汇票

175个日历日（即 2021 年 8月 1日交货）。截止起诉之日，上述设备仍未能向中

锦公司交付，导致中锦公司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锦公司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中利集团返还合同

款人民币 99,871,200。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五、诉讼五 

（一）案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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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锦公司与成都宏贲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宏贲源公司”）于 2020

年-2021 年期间签订《协议书》，约定成都宏贲源公司就中锦公司与航天神禾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神禾”）所签订的《设备定制合同》提供

商务沟通、业务联系、市场调研信息等服务，中锦公司应向成都宏贲源公司支付

相应服务费；同时，协议书约定如航天神禾公司出现违约情形导致中锦公司发生

损失的，成都宏贲源公司应退回服务费，并且就航天神禾的原因导致中锦发生的

损失，成都宏贲源公司承担连带债务加入责任。 

（二）起诉基本情况 

中锦公司于 2021 年 7月 30日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成都宏贲源公司、栾宏返还原告费用 4,903,742.52 元及支付合同款项

35,328,000元，合计 40,231,742.52元。法院已于 2021年 7月 30日立案受理。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使案件受理后涉及本次诉讼的财产保全能够顺利地实施,

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

办理了该诉讼事项的暂缓披露程序。中锦公司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财

产保全申请，请求法院对二被告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被告一：成都宏贲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11号（武侯新城管委会内） 

法定代表人：栾宏 

被告二：栾宏 

身份证号码：32010619631010**** 

（三）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 

2020 年 9月至 2021年 3月期间，中锦公司按约定陆续向原告成都宏贲源公

司支付服务费总计 4,903,742.52元。鉴于航天神禾公司在 2021年 3 月收到中锦

公司交付的货物后至今未按约付清货款，中锦公司有权向成都宏贲源公司主张返

还全部已付服务费；同时要求成都宏贲源公司就航天神禾公司未按约付清的

2020年 9月《设备定制合同》（金额：35,328,0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尚不能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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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根据本次案件的审理进程及结果，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

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同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公告案

件的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八日 


